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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本院為了解澳門居民李○妹申請依配偶居留及申請

來臺定居情形，於民國(下同)109 年 6 月 30 日函請內政

部移民署(下稱移民署)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(下稱領事事

務局)就李女士申請在臺依配偶居留、申請來臺定居、填

寫香港或澳門居民確認書(下稱身分確認書)、申請中華

民國無戶籍國民護照(下稱無戶籍國民護照)之有效性、

李女士申請來臺定居所面臨之困境，及政府相關機關之

處理情形等事項函復本院，並參酌相關補充說明，業已

調查完竣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移民署查核澳門居民李○妹申請在臺依親居留案之資

格條件時，未依該署多年來之標準作業流程及 106 年之

會議決議，於受理申請時以電腦查核有無持有我國護照

，即核予李女士資格條件符合，惟於在臺居留逾一年後

，申請依親在臺定居時，卻以於電腦查核結果，其已持

有我國護照，不得以澳門居民身分申請在臺定居，通知

其撤銷以澳門居民身分申請在臺定居案，改以無戶籍國

民身分重新申請在臺定居，並重新計算在臺居留時間，

除嚴重影響民眾權益外，且不符信賴保護原則，損及政

府威信，核有不當。內政部允應督處所屬確實檢討改善

，並研謀補救措施。 

一、按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信用

之方法為之，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。」同法

第119條亦規定：「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其

信賴不值得保護︰一、以詐欺、脅迫或賄賂方法，使

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。二、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

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，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

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。三、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

大過失而不知者。」是以，政府之行政作為應予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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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當合理之信賴，且若人民無詐欺、脅迫等行為，政

府對其所為之行政處分，應予人民信賴保護。 

二、查澳門居民李○妹以85年8月29日向澳門政府取得之

澳門身分證，於88年3月18日向領事事務局香港辦事

處申請中華民國護照，並於同年7月6日經外交部審核

後發給護照。該等護照有效期限至西元(下同)2005年

7月8日，惟李女士陳稱其並未領取該護照，且亦未用

該護照出入境(否則有較為方便入出境之護照，何以

不持用，而均申請手續較繁雜之依親入境)，經本院

向領事事務局調閱李女士申領前開護照之資料時，該

局指稱已無相關資料可稽。惟依據當時之護照條例施

行細則第9條第2項規定，護照自核發之日起3個月內

未經領取者，即予註銷。領事事務局查閱李女士之護

照未經註銷，該局推定該護照無未領取之情形。
1
且李

女士即使註銷該護照，只要資格條件俱在，仍可再申

請，不必然代表身分消滅。爰李女士前所申請之我國

護照雖早已逾效期，依規定倘擬重新申請，係申請換

發而非補發。 

三、次查，澳門居民李○妹於108年4月18日以澳門居民身

分向移民署申請依配偶居留，並於身分確認書親自簽

名並按捺手印，且勾選「並無申請(領取)中華民國無

戶籍國民護照或曾使用該護照入境臺灣地區。」案經

該署承辦人員簽擬：「一、查澳門居民李○妹女士於

108年4月18日入境欲依其配偶李○地在臺居留，符合

『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』

(下稱許可辦法)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。二、檢附申

請書、澳門永久居留身分證、保證書、良民證、健檢

合格紀錄表及李○地與李○妹結婚登記戶籍謄本等

相關文件，均符合許可辦法第17條規定，查其在臺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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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領事事務局109年7月6日領一字第1095312619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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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科紀錄，經審核符合規定。擬辦：准予核發居留入

出境證一年6個月，同時將原持有之108530250310號

入出境證與以收繳註銷。」前開申請案件經移民署專

員、視察核閱後，經簡任視察兼站主任黃齡玉核定。

於同年5月8日許可在臺居留。李女士即以澳門居民身

分在臺居留，並符合「在臺居留之港、澳、大陸或外

籍人士」之相關投保資格加保全民健康保險，領有健

保卡。截至109年5月8日止，李女士在臺居留住滿一

年。期間均係以澳門居民身分在臺居留。 

四、再查澳門居民李○妹於109年5月20日以澳門居民身分

向移民署申請在臺定居，然經該署承辦人查詢該署之

電腦檔案，李女士曾持有中華民國無戶籍國民護照，

該署為求慎重及釐清李女士所持之我國護照，函請領

事事務局協查李女士最早及歷次申請我國護照之相

關資料。案經該局函復略以：「李女士確曾申獲我國

護照，未曾申換新照。」該署再函請領事事務局協查

李女士申請無戶籍國民護照之國籍證明文件及相關

檔存資料，經該局函復：「本局及香港辦事處皆已無

相關資料可稽。」該局認李女士已不符合港澳條例第

4條第2項所稱澳門居民之規定，經該署通知李女士身

分與港澳條例第4條規定不符，若未撤銷以澳門居民

身分申請定居案件，移民署將開立不予許可處分書，

李女士若無其他居留事由，則應申請單次出境證，於

證件核發之10日內出境。李女士遂於109年6月18日自

行撤銷以澳門居民身分申請在臺定居案。移民署依據

港澳條例第4條第2項等相關規定製作身分確認書，以

確認申請者之身分，因不同身分其適用法規不同，身

分權益亦不同，目的係為依法進行人流管理。故該等

身分確認該署本應確實查核申請人之身分，以避免申

請人對法規認知不足，而有誤繕之情事，且該署亦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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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服務站櫃檯人員亦會查詢該署入出境系統，倘申請

人沒有使用中華民國護照入出境紀錄，即會受理以港

澳居民身分申請來臺居留或定居。」另該署於106年6

月5日邀集大陸委員會、內政部戶政司等相關單位研

商「香港或澳門居民兼具無戶籍國民身分之認定」及

「外國人入國後，未依限辦理外僑居留證之相關處

遇」會議，除於討論事項提及：「……依據港澳條例

施行細則第5條及第6條之規定，申請人均需填寫『香

港或澳門居民身分證確認書』，審核人員亦再次查證

申請人是否虛報不實……。」且會議決議亦包含：「為

便於實務管理，並讓該署各服務站有所依循，爾後受

理港澳居民申請來臺居留或定居案，若遇有港澳居民

未主張或檢附具無戶籍國民身分證明文件，另經電腦

查無申請人曾申請（領取）中華民國無戶籍國民護照

或使用該護照入出境者，始得以港澳居民身分受理其

來臺居留或定居。」顯見，依106年6月5日研商決議，

除依港澳條例第4條及港澳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、第6

條陳明之責作成身分確認書第一點決議外，爰就入出

境實務管理需要作成身分確認書第二點決議，該署本

應基於實務管理之需於受理時確實經由電腦查核申

請人之身分。本案李女士申請來臺依親居留時，容有

因認知錯誤而於身分確認書上勾選「無申請(領取)中

華民國無戶籍國民護照或曾使用該護照入境臺灣地

區。」然該署本應透過電腦查核確認申請人資料填寫

是否錯誤，如有錯無即可及時補正，然該署受理李女

士申請依親在台居留時，李女士因小學肄業，無法辨

讀申請書所附之身分確認書記載之內容，經該署受理

人員口頭說明而表明勾選無申請(領取)欄，該署並未

依上述之標準作業流程以電腦系統確認，即審核認定

李女士符合澳門居民資格來臺居留，而未有填寫錯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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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事，認未有違反港澳許可辦法第6條之規定，不

予受理或駁回其申請之情事，且於居留期間亦未曾發

現李女士有未符澳門居民之情事，李女士亦以澳門居

民來臺居留身分投保全民健康保險，取得健保卡，並

以澳門居民身分在臺居留已逾一年。該署竟於一年

後，以同樣之電腦系統查核出李女士曾持有無戶籍國

民護照，需改以無戶籍國民之身分申請定居，否認原

有李女士澳門居民之身分，並要求李女士自行撤銷以

澳門居民身分申請來臺定居之案件，該署對於同一申

請人，資格條件並未有重大變動，竟對李女士是否違

反港澳許可辦法第6條有不同之認定，該署對於申請

在臺居留定居之身分確認審核作業確有疏失，顯有未

當。 

五、末查澳門居民李○妹自行撤銷以澳門居民身分申請在

臺定居後，於同日以無戶籍國民身分申請在臺居留，

惟因未繳交良民證及健康檢查合格證明，爰須以澳門

居民身分出境，至澳門之駐外館處申辦換領無戶籍國

民護照，再持憑我國無戶籍國民護照入國後，並補繳

良民證、健康檢查合格證明等文件，經許可居留後，

因李女士已不符合澳門居民身分，依無戶籍國民身分

重新申請居留時，其居留時間應重新起算，最快在臺

連續居留一年(365日)或滿2年且每年居住270日以上

或滿5年以上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，即得向移民署申

請定居、設籍。茲因移民署前已認定李女士符合澳門

居民身分來臺居留，且以澳門居民身分來臺居留期間

已逾一年，李女士基於信賴原則認為該署所為之行政

作為值得其信賴，而未曾思索有填寫身分錯誤之情

事。依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

信用之方法為之，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。」

且信賴保護原則涉及法秩序安定與國家行為可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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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屬法治國原理重要內涵，其作用非僅在保障人民

權益，更寓有藉以實現公益之目的。人民對依法規而

取得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合理預期取得之利益，於客

觀上有表現其信賴之事實，而非純為願望或期待，並

具有值得保護之價值者（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

參照），其信賴之利益即應加以保護
2
。且李女士之行

為並無證據顯示其屬行政程序法第119條其對政府之

信賴有不值得保護之情事。移民署要求其自行撤案，

致使原有來臺居留一年之期間無法計算於日後申請

在臺定居之時間，需重新計算居留時間。移民署之作

為，有違信賴保護原則。內政部允應督促所屬檢討改

善，並研謀補救措施。 

六、綜上，移民署查核澳門居民李○妹申請在臺依親居留

案之資格條件時，未依該署多年來之標準作業流程及

106年之會議決議，於受理申請時以電腦查核有無持

有我國護照，即核予李女士資格條件符合，惟於在臺

居留逾一年後，申請依親在臺定居時，卻以於電腦查

核結果，其已持有我國護照，不得以澳門居民身分申

請在臺定居，通知其撤銷以澳門居民身分申請在臺定

居案，改以無戶籍國民身分重新申請在臺定居，並重

新計算在臺居留時間，除嚴重影響民眾權益外，且不

符信賴保護原則，損及政府威信，核有不當。內政部

允應督處所屬確實檢討改善，並研謀補救措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司法院釋字第717號解釋理由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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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函請內政部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議處

理。 

 

 

      調查委員：劉德勳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